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河北五花头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河北五花头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

券商，通过持续督导及定期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

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1 公司其他可能导致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风险 是 

2 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五花头公司于 2018年 6月 1日向李有才购买其林权，购买金额为 17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五花头公司仍未完成林权权利人变更，变更完成时

间将根据工作进度而确定，不确定未来五花头公司能否完成林权变更。 

2、五花头公司连年亏损，资金紧张，不能按时偿还借款利息，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公司应付利息金额为 1,797,352.36 元，存在可能导致五花头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3、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毛智军未按期偿还其个人民间

借贷款项，债权人张路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出

具的《民事调解书》（（2020）冀 0606 民初 3005 号），“截止至 2020 年 12月

10 日，原、被告双方认可被告毛智军需偿还原告张路军的借款本金 1,124.00

万元，利息 269.00 万元，共计 1,393.00 万元，按如下期限偿还：被告毛智军

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给付原告张路军 50.00万元；2021年 1月 31日前，

给付原告张路军 700.00 万元；2021 年 3 月 15 日前，给付原告张路军 400.00



万元； 剩余 243.00 万元于 2021年 8月 15日前付清，所偿还的金额优先偿还

利息部分。被告保定市味然食品制造有限公司、河北五花头生态农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保定市竞秀区五花头餐厅、尹杨对上述第一项内容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毛智军已支付 150.00万元，剩余款项均未支付。 

4、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中债权人张路军已于 2021 年 2 月 2 日书写声明，

“自愿放弃河北五花头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毛智军提供的债务担保

及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等”。但近期张路军依据《民事调解书》（（2020）冀 0606

民初 3005号）申请执行，导致五花头公司两个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于 2018 年 6 月购买的林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仍未完成林权权

利人的变更手续，未换领新的不动产登记证，公司无形资产存在瑕疵。 

（二）公司连年亏损，资金紧张，不能按时偿还借款利息。上述事项表明

存在可能导致五花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毛智军个人负有巨额债务到期未

偿还，不符合《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任职资格，该事项可能会对五花头公

司造成一定影响。 

（四）公司前期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毛智军个人民间借贷提供

违规担保，目前案件尚在执行过程中，公司两个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如五花

头仍需为上述民间借贷承担担保责任，则可能会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关注五花头的以下风险： 

（一）无形资产存在瑕疵的风险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购买的林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仍未完成林权权利人的

变更手续，未换领新的不动产登记证，公司无形资产存在瑕疵。 

（二）偿债能力风险 

公司连年亏损，资金紧张，不能按时偿还借款利息。截至 2021年 6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21,323.20 元，长期借款期末余额为

18,868,421.66元，其中 18,000,000.00 元银行贷款为 2020年 9月 26日到期

后办理的借新还旧，贷款到期还款日为 2022年 12月 28日。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应付利息金额为 1,797,352.36 元，银行贷款利息逾期。上述事项

表明存在可能导致五花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三）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不符合任职资格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毛智军个人负有巨额债务到期未偿还，

不符合《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任职资格，该事项可能会对五花头公司造成

一定影响。 

（四）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风险 

公司前期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毛智军个人民间借贷提供违规担

保，目前案件尚在执行过程中，公司两个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如五花头仍需

为上述民间借贷承担担保责任，则可能会给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河北五花头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 

2、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1）冀 0606 执 2266 号《执

行通知书》。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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